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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营口太古食品有限公司 51%股权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以人民币 263,129,000元的价格受让营口北方糖

业有限公司持有的营口太古食品有限公司 51%股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一、交易概述 

   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营口北方糖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营口北方”）于 2016 年 8 月 23 日签署了《糖业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2016 年 9 月 8 日公司与营口北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以人民币 263,129,000

元的价格，受让营口北方持有的营口太古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营口太古”）

51%股权。 

 上述交易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权收购未构成关联交易，

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交易对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名称：营口北方糖业有限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证代码：91210804771447388A 



住所：辽宁营口市鲅鱼圈区熊岳镇 

法定代表人：万卫光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整人民币 

实缴资本：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主营业务：生产、仓储、物流、电子平台交易 

本公司与营口北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 2015 年 12 月 21 日，营口北方资产总额：366,294 万元；资产净额：

-3,381 万元；201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04,458 万元；净利润：446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资料 

名称：营口太古食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中国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881558152425D 

住所：营口仙人岛能源化工区 

     法定代表人：万卫光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整 

实缴资本：人民币壹亿元整 

     营业范围：糖（白砂糖、绵白糖、赤砂糖、精幼砂糖）生产、销售及仓             

储；糖进出口贸易；货物代理；劳务服务；食品添加剂（氧化钙）生产。 

股权情况：营口北方持有营口太古 100%股权。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根据天职会计师事务所（普通特殊合伙）

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16】11749号），营口太古

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15年 12月 31日 2016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745,689,901.01 731,391,054.72 

负债总额 608,062,668.20 584,059,091.07 

净资产 137,627,232.81 147,259,963.65 



 2015年度 2016年 1-3月 

营业收入 32,096,879.19 57,502,920.05 

净利润 -7,976,006.96 10,671,006.96 

 

3、评估情况 

为公司提供评估服务的机构为中永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根据中永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

拟收购营口北方糖业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营口太古食品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所涉及

的营口太古食品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

司拟收购营口太古食品有限公司 51%股权的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

[2016]第 1067号，对营口太古评估结论如下： 

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经评估，于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3 月 31 日，营口太古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52,297.41 万元人民币，金额大写：

人民币伍亿贰仟贰佰玖拾柒万肆仟壹佰元整。 

四、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之股权与价格 

1、营口北方同意将其持有的营口太古 51％的股权转让给公司，公司同意受

让营口北方持有的营口太古 51％的股权。 

2、营口北方向公司转让的营口太古 51%股权的总价款为人民币 263,129,000

元。 

3、转让价指转让股权的购买价，包括转让股权所包含的各种股东权益，该

等股东权益指依附于转让股权的所有现时和潜在的权益，包括营口太古拥有的全

部动产和不动产、有形和无形资产所代表之利益。 

（二）付款与交割 

1、合同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公司向营口北方支付第一期款项（股权

转让价的 30%）即人民币柒仟捌佰玖拾叁万捌仟柒佰元整（小写：￥78,938,700

元）。 

2、营口太古 51%的股权依法过户至公司名下且另行制定的营口太古新章程

取代原章程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公司向营口北方支付第二期款项（股权转让价

的 60%）即人民币壹亿伍仟柒佰捌拾柒万柒仟肆佰元整（小写：￥157,877,400



元）。 

3、营口太古 51%的股权依法过户至公司名下之日起三百六十五日内，公司

向营口北方支付第三期款项（股权转让价的 10%）即人民币贰仟陆佰叁拾壹万贰

仟玖佰元整（小写：￥26,312,900元）。 

（三）权利与义务的处置 

1、营口北方与公司双方确认并同意，因下述债务、责任与损失由营口北方

承担：（1）本次股权交易未向审计、评估等机构披露的营口太古应承担的相关债

务；（2）基于本次股权转让前存在的未向审计、评估、法律机构披露的事实使营

口太古因诉讼、仲裁而导致赔偿责任；（3）基于本次股权转让前存在的未向审计、

评估、法律机构披露的事实使营口太古因行政处罚而导致处罚责任；（4）本次股

权转让前因营口太古签署的未向审计、评估、法律机构披露的担保合同导致保证

义务而承担保证责任；（5）其它一切基于本次股权转让前存在的未向审计、评估、

法律机构披露的事实而导致营口太古应承担的相关债务。 

2、股权转让评估基准日报表所列负债，如到期不需要偿还的，其产生的利

益经审计后可计入利润的，归营口北方所有。 

3、政府或相关机构基于本合同签署日期前营口太古设立或经营等而在本合

同签署日后所给与的政府补贴、奖励、税费减免或返还，其产生的利益经审计后

可计入利润的，归营口北方所有。 

（四）陈述与保证 

1、营口北方保证对其持有的营口太古 51％的股权拥有完整的所有权与处置

权，并且保证所转让的股权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如果有第三方对公司就该股权

提出权属争议，由营口北方承担相关责任。 

2、营口北方保证对营口太古的投资行为为真实并合法有效的，若因其上述

投资行为有任何虚假、隐瞒或违法、违规等相关事宜而导致公司的任何损失，则

相应的责任由营口北方承担。 

3、营口北方保证向公司提供的营口太古的人事、经营、效益、财务及资产

状况等相关所有文件资料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没有遗漏任何事实，也没有

任何虚假陈述。 

4、营口北方保证除已披露并向公司声明的债务之外，营口太古不存在任何

其他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因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劳动安全、人身权、产品质量



等方面的侵权之债，亦不存在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等问题。 

5、公司保证按照本合同规定的付款条件及时、足额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五）合同生效 

1、合同未尽事宜由签约各方协商解决，如经协商达成一致，可签订补充协

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合同经营口北方、公司双方盖章后成立，经公司董事会表决通过后发生

法律效力。 

3、合同签署后，取代以前所有的书面的约定、意向书与建议。 

五、股权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收购目的 

近几年，中国食糖消费呈持续稳定增长趋势，2015/16榨季食糖由于成本限

制导致的供给不足，缺口依赖进口弥补，原糖加工布局成为必然。自 2014年 11

月以后，国家对配额发放管理更严格，配额外采取自动进口许可和行业自律措施，

原糖精炼后配额内具有明显成本优势，营口太古拥有 100万吨炼糖加工能力，能

更好促进公司食糖业务发展。 

2、对公司的影响 

合同签署后，在约定的时间范围完成股权过户手续，公司合并范围将增加，

公司营业收入将有所增长，但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需由市场情况及营口太古的经

营情况决定。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书 

3、审计报告 

4、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九月九日 

 


